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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西藏所傳的邏輯學，通稱為「因明」。因明源自印度，其大量的

論典譯成藏文後，保存於《西藏大藏經》中，經過歷代藏人的鑽研，

而有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運用因明的論式來辯論哲理，在一問一答

中，將佛法的深意剖析入微。這種邏輯論式的具體應用，成為藏傳佛

教的一個特色。本文先分析邏輯論式的結構及其應用於辯論時的對

答，而後評析下列藏傳因明論典中的論式，依次為《因輪抉擇論》、《因

明入正理論》、《正理滴論》、《因明七論入門》、《理路幻鑰論》、《諸法

明鏡》等。最後，評析「正因」的類別，並提出「因正因」來做總結。 
 

二、藏傳邏輯論式的結構與對答 
 

    藏傳邏輯的論式，源自印度的因明，以陳那（480AD）的《集量

論》及法稱（560AD）的《釋量論》作為根本的依據。一個完整的因

明論式具有三項：（1）有法（2）所立法（3）因。例如論式： 
 

「聲無常，所作性故。」 
 
此中，（1）聲是「有法」（2）無常是「所立法」（3）所作性是「因」。 

「有法」是辯論時的論題主詞，又稱作「諍依」，漢地習慣用「前

陳」來稱呼，此項相當於邏輯中的「小詞」。 
「所立法」又稱作「所明」，漢地習慣用「後陳」來稱呼，此項

相當於形式邏輯中的「大詞」。 
「因」就是理由，相當於形式邏輯中的「中詞」。 
「有法」與「所立法」結合起來，就成為「宗」，相當於形式邏

輯中的「結論」。上例的「聲無常」，就是「宗」。 
「有法」與「因」的關聯，相當於形式邏輯中的「小前提」。「因」

與「所立法」的關聯，相當於形式邏輯中的「大前提」。因明論式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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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同於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但用後者來解析前者，甚為方便；前

述論式依此可寫成三段論法如下： 
 
    「凡是所作性，皆是無常。         （大前提） 
      聲是所作性。                   （小前提） 
      所以，聲是無常。」             （結論） 
     
在藏傳的辯論過程中，攻方（問方、立方）不斷提出由宗與因所構成

的論式，守方（答方、敵方）則只允許回答「贊成」、「不遍」、「因不

成」中的一種： 
a 守方認為該論式無誤，就回答「贊成」； 
b 若認為大前提（由因與所立法配成）不正確，就回答「不遍」； 
c 若認為小前提（由有法與因配成）不正確，就回答「因不成」。 
在這個嚴格的規範下，攻方便一個論式接一個論式徵詢下去，守

方則就每一論式的正確與否，小心以上述三種中的一種回答。這種攻

守的對辯方式，便是藏傳佛教研習義理的特色。（註一） 
    因明論式分成「立式（自續式）」與「破式（應成式）」二種。

上述「聲無常，所作性故」是佛教內法者的立式。印度有主張聲音是

常住的「聲常論者」；內法者對聲常論者，就可以順著他們的觀點給

出破式如下： 
 
    「聲非所作性，常故。」 
 
這個結論（聲非所作性）是聲常論者所不能接受，但他們若堅持聲音

是常住，那麼，就會落入自相矛盾的窘境。破式便是一種歸謬式的辯

證方法。藏傳的邏輯辯論中，立式與破式由攻方（問方）靈活地運用

來問守方（答方），守方一路防守下來，如果守方的回答前後矛盾，

守方就落敗了。若攻方問不倒對方，那麼攻方就算落敗了。（註二） 
 
三、評析《因輪抉擇論》的論式 

 
    藏傳的《因輪抉擇論》及《集量論》中，陳那提出「九句因」來

分辨「因」與「所立法」之間的九種情形，其中只有二種是正因（正

確的理由），依據同品、異品的配合，九句因的論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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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品有，異品有： 
「聲常，所量性故。」（不定因）  
2.同品有，異品非有： 
「聲無常，所作性故。」（正因） 
3.同品有，異品有非有： 
「聲勤勇無間所發，無常性故。」（不定因） 
4.同品非有，異品有： 
「聲常，所作性故。」（相違因） 
5.同品非有，異品非有： 
「聲常，所聞性故。」 
6.同品非有，異品有非有： 
「聲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相違因） 
7.同品有非有，異品有： 
「聲非勤勇無間所發，無常性故。」（不定因） 
8.同品有非有，異品非有： 
「聲無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正因） 
9.同品有非有，異品有非有： 
「聲常，無質礙故。」（不定因） 

 
以上九個論式，都是以「聲」作「有法」（小詞），所探討的是「所立

法」與「因」之間的合理性；也可理解為是「大詞」與「中詞」間的

關係。 
此中，第二句及第八句，中詞完全落入大詞的範圍內，小詞也落

入中詞內，因此是「正因」。 
第一句、第三句、第七句、第九句，所用的中詞範圍只有一部份

落入大詞之內，因而是「不定因」。 
第四句及第六句，所用的中詞，完全沒有落入大詞之內，因而是

「相違因」。 
剩下第五句是哪一種因呢？由於「所聞性」是「聲」的定義，故

此論式的中詞完全不落入大詞（常）之內，因而是相違因，但傳統上，

把第五句歸入不定因，並不恰當。另一方面，由同品及異品的定義來

探討：（1）陳那認為，和「所立法」同類的事物叫做「同品」，和「所

立法」異類的事物叫做「異品」。（2）漢地的神泰及文軌二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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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者必須扣除「有法」，也就是說，「有法」本身不可納入同品或異

品之內。在藏傳因明論式的應用上，同品與所立法（大詞）是同一範

圍，包含「有法」（小詞），合於陳那的看法；但是「因」（中詞）要

加上一個限制：「因」不能與「有法」完全相同，也就是說，「中詞」

不能與「小詞」完全相同，如此才能進行推論。例如，論式若為： 
「聲無常，聲故。」 
此中只有二詞（聲及常），並不完備，不能用來推理。在三段論

法上，也不允許只有二詞。接著再看第五句的「同品非有，異品非有」

的內涵，此與第一句「同品有，異品有」剛好相對立。第一句的「因」

是「所量性」，其意義是所認知到的東西，也就是「萬有」（存有、存

在）的同義字。由於「所量性」的範圍含攝同品（常）及異品（無常)，
因此說是「同品有，異品有」。依此來看，「同品非有，異品非有」應

是以「無」來作「因」，故第五句的論式例子，應考慮為： 
「聲常，兔角故。」 
如此，兔角（為無）不落入常，也不落入無常的範圍，如此才符

合「同品非有，異品非有」。 
總之，九句因是對大前提（因與所立法合成）的分析，此中只有

二種是正因（第二句及第八句），其餘的不定因及相違因都是屬於「似

因」。 
 

四、評析《因明入正理論》的論式 
 

藏地所傳的《因明入正理論》有二種譯本，第一本《量論入正理

論》是由漢譯本譯成藏文，第二本《量入正理門論》是再用梵文校譯

而成；此論為陳那的弟子天主（520AD）所造。天主將不定因歸納為

六種： 
 

1.共不定因（九句因之第一句） 
2.不共不定因（九句因之第五句） 
3.同品一分轉，異品遍轉不定因（九句因之第七句） 
4.異品一分轉，同品遍轉不定因（九句因之第三句） 
5.俱品一分轉不定因（九句因之第九句） 
6.相違決定不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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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不共不定因為九句因之第五句，在上節已討論過。此處天主額

外多出「相違決定不定因」，他說： 
 
相違決定者，如立宗言：「聲是無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

有立：「聲常，所聞性故，譬如聲性。」此二皆是猶豫因故，俱

名不定。 
 
此中有二個論式「聲無常，所作性故」及「聲常，所聞性故」；前者

勝論所主張，後者聲生論所主張，二者的結論（宗）不同，應各就其

理由（因）來判定其正確與否，若為不定因，就併入九句因的不定因

之中；若為相違因就歸入九句因中的第四句或第六句中，不應額外立

出「相違決定不定因」，以免混淆。 
天主對相違因也歸納出四種： 
 

1.法自相相違因：（九句因之第四及第六） 
2.法差別相違因：  
「眼等必為他用，積聚性故。」 
3.有法自相相違因： 
「有性非實，有一實故。」 
4.有法差別相違因： 
「有性非實，有一實故。」 

 
此處，只有第一種（法自相相違因）是屬於九句因中的相違因；其他

三種（法差別相違因、有法自相相違因、有法差別相違因）是天主所

多出的：所舉的論式例子中，「他」、「有性」都涉及印度不同宗教的

哲學思想，漢地早期因明學者費了很多心血來探索這些他們不熟悉的

東西，得不出具體的結果，反而由於晦澀而阻礙了漢地因明的發展。

在陳那的因明中，天主額外提出了一種不定因及三種相違因並沒有多

大的幫助，反而把因明弄複雜了。 
天主對「不成因」共列出四種，與陳那的《正理門論》（註三）

相同： 
1.兩俱不成因： 
「聲無常，是眼所見性故。」 
2.隨一不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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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聲顯論立：「聲無常，所作性故。」 
3.猶豫不成因： 
「彼處大種和合火有，似煙霧等有故。」 
4.所依不成因： 
對無空論立：「虛空實有，德所依故。」 

 
不成因是指「有法」與「因」所構成的小前提中，所提出的「因」不

合理。此處的第一個論式中：「聲是眼所見性」便是錯誤的小前提，

因為聲是耳所聞性，不是眼所見性；此論式中的「眼所見性」便是「不

成因」。若用在「有法」及「因」上的術語，對方不能瞭解而起猶豫，

這種術語也不應馬上使用，否則就成為「猶豫不成因」。至於「隨一

不成因」及「所依不成因」，雖依據者雙方思想背景而有不同的取捨，

但真理畢竟是經得起觀測或事實的考驗，何種結論（宗）是正確的，

最後必須與事實結合，不可以說二者都正確。 
總之，《因明入正理論》中，在大前提的探討上，比九句因（含

正因、相違因、不定因）多出許多細類（如，有法差別相違因），反

而造成晦澀。在小前提的探討上，共列出四種不成因，這點則是遵循

陳那的看法。 
 

五、評析《正理滴論》的論式 
 

法稱的《正理滴論》及《釋量論》傳到西藏後，甚受重視，有關

「正因」的定義及類別，《正理滴論》說： 
 
「唯三相因者，決定於所比唯有、唯於同品有及於異品唯無。…… 
三相者，唯有三種因，謂不可得因、自性因及果因。」（註四） 

 
什麼是正因？在藏傳的因明中，以「因是三相」為正說，而不是「因

有三相」，因此，正因必須是（1）決定於所比唯有（因是宗法），（2）

唯於同品有（因是隨遍），（3）於異品唯無（因是倒遍）。此點合於世

親（320AD）再《如實論》中所說的： 
 
「我立因三種相，是a根本法、b同類所攝、c異類相離，是故立

因成就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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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聲無常，所作性故」為例，其「因」為所作性： 
a小前提「聲是所作性」正確時，此中所列的「所作性」就是根

本法（宗法）。 
b大前提「凡是所作性，都是無常」正確時，此中所列的「所作

性」就是同類所攝（隨遍、同品定有）。 
c 大前提「凡非無常，都非所作性」正確時，此中所列的「所作

性」就是異類相離（倒遍、異品遍無）。 
故可看出，在此例中，「所作性」是a宗法、b隨遍、c倒遍，因此是

一個正因。 
在前面所引的《正理滴論》中，列出正因有三類，其論式如下： 

1.不可得正因： 
「於某方無瓶，瓶以量識不可得故。」 
2.自性正因： 
「此是樹，沉香樹故。」 
3.果正因： 
「彼處（如，煙山）有火，有煙故。」 
接著，法稱將「不可得正因」的類別再細分成十一種，其論式中

的「所立法」都是一否定詞，列之如下： 
 

1.自性不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此處無煙，若有則可覺知但不可得故。」 
2.果不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此處無有生煙之無阻親因，無煙故。」 
3.能遍不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此處無沉香樹，無樹故。」 
4.自性相違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此處無有冷觸，有火故。」 
5.相違果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此處無有冷觸，有煙故。」 
6.相違遍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實物生後未定滅壞，須待他因故。」 
7.果相違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此處無有生冷之無阻親因，有火故。」 
8.能遍相為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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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無有雪冷之觸，有火故。」 
9.因不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此處無煙，無火故。」 
10.因相違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此處無人汗毛豎立，有火故。」 
11.因相違果可得之不可得正因： 
「此處無人汗毛豎立，有煙故。」 

 
以上許多論式，以有「煙之冒起」來進行一系列的推論：在煙冒起之

處有火，有火則沒有生起寒冷之親因，有火則沒有冷觸、沒有霜雪之

感的冷觸、沒有人會汗毛豎立等等。以上「法稱十一式」開啟後人研

究「不可得因」的大門，藏傳因明對此更是加以細分、嚴密化。不可

得因之重要，在於成立否定式的命題，例如： 
「諸法無自性，緣起故。」 

此中，否定了諸法的內裡實在性，而以「緣起」作正因來成立它，這

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六、評析藏人因明論著中的論式 
 

《因明七論入門》是西藏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士（1357AD）的

因明著作，對「境」、「有境」、「推理」等作了精要的歸納與分析（註

五）。「境」是對萬有的研究，給予分類與定義。「有境」是對能詮語

言及心識的研究，現量和比量的分類與定義屬比。對「境」之進一步

分析，依據相違與相屬、遮與立、總與別、一與異、義相與名標等等

論題來研究，這些是因明的基礎。在「推理」上，有「自義比量」與

「他義比量」二種。在「自義比量」中，以自續式（立式）來分析各

種正因與似因。在「他義比量」中，以應成式（破式）來說明答辯時

論式的運用。後期藏傳格魯派的因明入門論著，大都依準宗喀巴大士

的規範，而在定義及分類上則更趨細膩，但所舉的論式例子則較淺顯

易懂。以下綜合普覺強巴（1825AD）的《辨析量論意義攝類‧理路

幻鑰論》（註六）、楚村南傑的《因理論‧諸法明鏡》（註七）等著作，

討論其中的論式。首先，在「因」的理論，將正因分成果正因、自性

正因、不可得正因。 
果正因分成五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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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直接因之果正因： 
「煙山有火，有煙故。」 
2.成立因先行之果正因： 
「天空之黑煙，（自因）火已先生起，煙故。」 
3.成立總因之果正因： 
「五取蘊有自因，暫時生起故。」 
4.成立別因之果正因： 
「看見青色之根識是有自己之所緣緣，是一種沒有所緣緣就不生

起之實物故。」 
5.隨因法比度之果正因： 
「於口內含糖，前一刻糖味有引生此刻糖色之功能，有此刻之糖

味故。」 
 
以上五個論式，都是由「結果」推究「原因」，例如，由「有煙」推

究出「有火」。 
自性正因分成（1）觀待差別（有作者）自性因（2）淨除差別（無作

者）自性因。前者又分成（a）直示作者之自性因、（b）暗示作者之

自性因，論式如下： 
 
1a.觀待差別直示作者之自性因： 
「聲無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 
1b.觀待差別暗示作者之自性因： 
「聲無常，所作性故。」 
2.淨除差別無作者之自性因： 
「聲無常，實事（事物）故。」 

 
以上三個論式，以不同理由成立聲無常。「勤勇無間所發」，直示有作

者；「所作性」是間接指出被造作出來，「實事」則只表示聲有其功用

而已。 
不可得正因的類別，在藏地因明學者的研究下，分成許多細類，其論

式例子列之如下。 
甲一、不能顯不可得正因（分二） 

乙一、不能顯繫方不可得（分三） 
1.不能顯因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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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面地上，對鬼存疑者心中沒有肯定『這裡有鬼』之決斷識，

他心中沒有『於前面緣到鬼』之量識故。」 
2.不能顯能遍不可得： 

「於前面地上，對鬼存疑者心中不立出『這兒有鬼』之宗，他心

中沒有『於前面緣到鬼』之量識故。」 

3.不能顯自性不可得： 

「於前面地上，對鬼存疑者心中沒有肯定『這兒有鬼』之決斷識，

他對此決斷識以量識不可得故。」 

乙二、不能顯違方不可得 

「於前面地上，對鬼存疑者心中沒有肯定『這兒有鬼』之決斷識，

有故。」 

甲二、能顯不可得正因（分二） 

乙一、能顯繫方不可得之不可得正因（分四） 

1.能顯因不可得：（法稱第九式） 

「於無火夜晚之大海無煙，無火故。」 

2.能顯能遍不可得：（法稱第三式） 

「於無樹之石寨無沈香樹，無樹故。」 

3.能顯自性不可得：（法稱第一式） 

「於無瓶之處無瓶，瓶以量識不可得故。」 

4.能顯親果不可得：（法稱第二式） 

「於無煙之處無有生煙之親因，親果煙無故。」 

乙二、能顯違方可得之不可得正因（分二） 

丙一、不共存相違（分三） 

丁一、色法不共存（分六） 

1.因相違可得：（法稱第十式） 

「東方之火於寒果汗毛豎立無減不共存，火故。」 

2.能遍相違可得：（法稱第八式） 

「東方之火於雪冷之觸無減不共存，火故。」 

3.自性相違可得：（法稱第四式） 

「東方之火於寒觸無減不共存，火故。」 

4.相違果可得：（法稱第五式） 

「東方之煙猛冒於寒觸無減不共存，煙猛冒故。」 

5.果相違可得：（法稱第七式） 

「東方之火於寒冷之無阻因力無減不共存，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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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相違果可得：（法稱第十一式） 

「東方之煙猛冒於寒果汗毛豎立無減不共存，煙猛冒故。」 

丁二、心法不共存 

「直接對治人我執之聲聞修道無間道，於人我執無減不共存，是

人我執之直接對治故。」 

丁三、心不相應行法不共存 

「東方之烏鴉於貓頭鷹無害不共存，是烏鴉故。」 

丙二、相互斷除相違 

「芽生已復生無意義，有故。」 

 

以上這些不可得正因的「所立法」都是否定詞，其「因」則否定或肯

定詞皆可用。論式在此處已變得更為嚴密。例如，法稱在《正理滴論》

中的第四式「此處無有冷觸，有火故」，以「有火」來推出沒有寒冷

的感覺。而此處的論式「東方之火於寒觸無減不共存，火故。」表示

出「東方之火」、「火」、「沒有寒觸之事物」三者的範圍依次增大（分

別是形式邏輯的小詞、中詞、大詞）。 

接著，探討藏人因明著作中的似因（不正確的理由）；似因分成相

違因、不定因、不成因三類。相違因有兩種，論式如下： 

 

1.同品非有，異品有之相違因： 

「聲常，所作性故。」 

2.同品非有，異品有非有之相違因： 

「聲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 

 

另一方面，相違因也可由三種因的相違立出： 

 

1.相違果因： 

「煙山無火，有煙故。」 

2.相違自性因： 

「聲常，所作性故。」 

3.相違不可得因： 

「於無樹之石寨有沈香樹，無樹故。」 

 
以上的「所立法」無火、常、有沈香樹都不正確，必須是其反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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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無常、無沈香樹）才是正確。相違因是來自「中詞」與「大詞」

之間沒有任何的交集，而正確的「因」，必須是整個「中詞」完全落

入「大詞」之內，也不可以只有一部分落入。 

 

不定因分成不共不定因及共不定因。前者不共不定因的論式是： 

 

「聲常，所聞性故。」或： 

「聲無常，所聞性故。」或： 

「活生生之肉身有人我，具命故。」 

 

此處所用的所立法「人我」根本不存在。因此與「具命」（具有生命）

的關聯，可說是「同品非有，異品也非有」。 

共不定因主要分成（1）直接不定因（2）具餘不定因。 

此中，直接不定因就是陳那九句因中間的第一句、第三句、第七

句及第九句，但所舉論式例子有出入： 

1.同品有，異品有（第一句）： 
「聲常，無兔角故。」 

2.同品有，異品有非有（第三句）： 
「聲常，所量故。」 

3.同品有非有，異品有（第七句）： 
「聲非勤勇無間所發，無常姓故。」 

4.同品有非有，異品有非有（第九句）： 
「聲常，不具智慧故。」 

 

具餘不定因有二種： 

1.正確具餘不定因 

於「一切智」心存懷疑者，對他立出： 

「對面演說者非一切智，演說故。」 

2.相違具餘不定因 

同上例，但立出： 

「對面演說者是一切智，演說故。」 

 

最後，不成因的類別及論式細分如下 

甲一、觀待意義之不成因（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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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一、所依不成因（分二） 

1.因無體性不成因： 

「士夫是苦，兔角所撞故。」 

2.有法無體性不成因： 

「兔角無常，所作故。」 

乙二、無差別不成因（分三） 

1.因與所立法非異不成因： 

「聲無常，無常故。」 

2.有法與因非異不成因： 

「聲無常，聲故。」 

3.有法與所立法非異不成因： 

「聲是聲，所做性故。」 

乙三、因意不符有法之不成因（分二） 

1.因於有法不符之不成因： 

「聲無常，眼識之所取故。」 

2.因於有法一分無有之不成因： 

「樹有心識，晚上樹葉捲縮睡眠故。」 

甲二、觀待心理之不成因（分四） 

1.於因體性猶豫不成因 

於鬼存疑者，對他立出： 

「聲無常，鬼之量識所量故。」 

2.於有法體性猶豫不成因 

於鬼存疑者，對他立出： 

「鬼之歌聲無常，所作性故。」 

3.於因及有法猶豫不成因 

對不知孔雀何處有者，立出： 

「於三山谷之間有孔雀，孔雀鳴故。」 

4.沒有無過失欲知有法之不成因 

對擅長因明正理的法稱立出： 

「聲無常，所作性故。」 

甲三、觀待辯論者不成因（分三） 

1.觀待立論者不成因 

數論派對佛教徒立出： 

「樂之認知無心，具生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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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待敵論者不成因 

耆那派對佛教徒立出： 

「樹有心識，剝皮則死故。」 

3.觀待立敵雙方不成因 

正理派對數論立出： 

「聲無常，所作性故。」 

 

以上列出藏傳因明論式中的各種正因與似因的細類，屬於立式

（自續式）。至於破式（應成式）的列出，例如，對方若贊成「煙山

無火」，則可立出破式： 

「煙山無火，無火故。」 

若對方贊成「聲常」，則可立出破式： 

「聲非所作性，常故。」 

若對方贊成「於無樹之石寨有沈香樹」，則可立出破式： 

「於無樹之石寨有樹，有沈香樹故。」 

這些破式的結論，便是歸謬而來，在於使對方自相矛盾而落敗。

將立式與破式運用到佛法義理的辨證，便是藏傳佛教的特色所在。 

 

七、評析正因 
 

首先，正因中的「果正因」，一般以「煙山有火，有煙故。」作

為範例。其中，以結果（有煙）來推斷出原因（有火）。這是依據「若

有果，則必有因」的原理。在日常的現象中，常是許多原因造成相似

的結果，因而要額外地小心。例如，由於下雪、雪融、灑水、淹水都

會造成地濕。若立出論式：「此處下雨，地濕故」則會落入「不定因」，

必須排除其他因素立出：「此處下雨，地濕且無雪融現象、無灑水、

無淹水等故。」才能接近正確，此處如何將相關的其他因素（等）都

找到，有時有其困難。這一點猶如偵探的推理，要多方蒐集各種線索

（當作是可能的正因），將不相干的資料排除，才能使結果明朗。 

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另一大前提是「若有因，則將有果」，例

如，「若大地震，則部份舊屋將倒塌」，以此為大前提，可立出論式： 

「此城部份舊房屋將倒塌，有大地震故。」 

此處將「大地震」作原因推出結果（部份舊屋將倒塌），算不算是一

種正因呢？這種正因與「果正因」並不相同，帶有預測的性質，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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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科技時代時常用到，例如： 

「此人有百分之八十被治好的機會，接受該醫師手術故。」 

這是一種帶有機率的結論；另一種則是甚為必然的結論（也可說

是機率近乎百分之百者），是由無阻親因直接產生親果的情況，論式

如： 

「水庫水量將激增，上游山區豪雨故。」 

此中「水庫」是有法（小詞），「水量將激增」是所立法（大詞），

上游山區豪雨是因（中詞）；在這論式中，是由原因（上游山區豪雨）

來推出結果（水量將激增）。此種情形不同於「果正因」之由結果推

知其原因。又如論式： 

「地球磁場將起擾動，太陽表面發生閃焰故。」 

「今年秋收不佳，夏天颱風頻臨故。」 

「某日十時此都市將黯然無光，日全蝕故。」 

「此鳥將必死，已出生故。」 

「此玻璃將必破碎，人為造成之物故。」 

「此郵件不能如期到達，受罷工影響無人送遞故。」 

「此人必被燙傷，跌入沸水且無防護故。」 

 

以上這些由「因」來斷定「果」的情形，可說是一種「因正因」；此

時大詞是「果」，中詞是「無阻親因」。 

至於自性正因，不外是對「萬有」各項類別、範圍大小的正確掌

握，其論式格式是標準的「小詞、大詞、中詞」，例如： 

「瓶是有為法，色法故。」 

有關「不可得正因」的論式，其特色在於以否定詞表現在「所立

法」（大詞）上，許多不可得因可歸納至果正因及自性正因之中。 

例如，論式： 

「於海底無煙，無火故。」 

此中，大前提是「若無火，則無煙」，也等於「若有煙，則有火」，

這二句分屬於「果正因」的「倒遍」（異品遍無）及「隨遍」（同品定

有）的類型。這是從「火」及「煙」的因果關係來分析：「有果必有

因」、「無因必無果」。但若將「無煙」、「無火」從範圍的大小來分析，

則「海底」、「無煙（之事物）」、「無火（之事物）」三者的範圍依次是

小、大、中，故上列論式合乎自性因的立式。 

又如，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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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無沈香樹，無樹故。」 

將「無沈香樹」、「無樹」視為「自性因論式」中的「大詞」及「中

詞」也是正確的。因此，「無樹」也可視為是自性正因。 

接著來分析「自性相違可得之不可得正因」的論式： 

「東方之火於寒觸無減不共存，火故。」 

將「東方之火」、「於寒觸無減不共存（之事物）」、「火」三者比

較範圍之大小，顯然依次是小、大、中，此處「火」可視為是自性正

因。但若論式立為： 

「此處無有冷觸，有火故。」 

此時大前提為「若有火則無有冷觸」，是屬於「若有因則有果」

的一種類型，此時的因果關係要以「親因、親果」來密切結合才算正

確，上列論式在這情況下，可視為「因正因」。同樣情況是「果不可

得因」的例子： 

「於無煙之處無有生煙之親因，親果煙無故。」 

此中大前提「若親果無煙，則無有生煙之親因」，是屬於「若無

親果，則無親因」的類型，此同於「有親因，則有親果」，故可視為

與「因正因」同一類。 

 

八、結語 
 

以上全面評析藏地所傳的邏輯論式，可看出西藏的因明論著對

「正因」及「似因」進行了細膩的歸類與剖析，其基本精神仍然是承

襲印度陳那及法稱的因明見解，其特出處是能將因明論式運用到辯論

之對答上。在今日科技時代，「正因」除了傳統所說的「果正因」、「自

性正因」及「不可得正因」外，尚有「因正因」的有待建立以補不足

之處。 

 

註釋 
 

註一：可參考拙著《西藏佛教的探討》，台北慧炬出版社出版，1993。 

註二：可參考拙著《佛教因明的探討》，台北慧炬出版社出版，1991。 

註三：《佛家邏輯》，沈劍英著，解釋《因明正理門論》甚詳，台北商

鼎文化出版，1994。 

註四：《正理滴論》有三種漢譯文，收在《因明研究》中，劉培育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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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此處譯文，依藏文原文譯出。 

註五：《因明七論入門》漢譯文收在《中國邏輯史資料選》〈因明卷〉

中，虞愚、楊化群、黃明信主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註六：《辨析量論意義攝類∙理路幻鑰論》漢譯文收在註五之〈因明

卷〉中，改稱《因明學啟蒙》。 

註七：《因明論∙諸法明鏡》藏文本，收在《理路開門幻鑰首冊》中，

Drepung Loseling Library Society，1986。 

 

 

 


